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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1605/167259.html） 

 

附錄 

 

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规范和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食药监办食监一〔2016〕16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今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

理办法》均对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使用作出明确规定。近期，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食

品安全日常监管中发现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在产品名称、标示内容、含量和功能声称等方

面违反法律法规及不规范现象仍十分突出。为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为婴幼儿

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工作奠定良好基础，更好地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总局决定近期

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规范和监督检查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地要按照《食品安全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婴

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

配方食品》（GB 10765—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GB 10767—2010）

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并参照《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申请材料项目与要求

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标签标识开展规范和监督检查工作。 

 

二、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要对照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本企业的婴幼儿配

方乳粉标签标识开展自查。主要检查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品名称方面，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标

签标识应真实、准确，不得利用字号大小或色差误导消费者；二是原辅料来源方面，不得使用

“进口奶源”“源自国外牧场”“生态牧场”等模糊信息；三是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方面，其

标注方式应按照 GB 13432—2013 及其他有关要求进行标示；四是标示内容方面，婴幼儿配方

乳粉的标签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应当载明的事项；五是含量声称方面，对按照

食品安全标准不应在产品配方中含有的物质，不得以“零添加” “不含有”等字样强调；六

是功能声称方面，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益智、增加抵抗力或者免疫力、保护肠道等功能性表

述；七是标签中存在的夸大、误导或未经证实的其他方面问题，以及标签上不得使用“人乳化” 

“母乳化”或近似术语表达。 

 

三、婴幼儿配方乳粉经营者要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标签标识，

保证包装完好，并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销售的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应当有中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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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四、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 3 个月内，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经营者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开展

自查自纠，自查过程中发现生产经营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明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乳

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要

立即停止生产经营，做好相关记录，并及时向生产经营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对于婴

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不符合《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要求的，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提出整改计划和方案。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经营者要在自查整改结束后 15

日内将相关情况向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向中国出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境外生产企业

亦应遵照上述有关规定，通过在中国的销售代理商将自查整改情况报代理商所在地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 

 

五、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以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主要从事婴幼儿配方乳粉经营

业务企业等为重点检查对象，以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包装车间、成品仓库，经营婴幼儿配方

乳粉的商场超市、批发市场、母婴店等为重点检查场所，对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进行监督

检查。重点检查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的产品名称、标示内容、含量和功能声称等问题，严

厉打击虚假标注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欺诈行为，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及利用食品标签标识分装、伪造冒用他人品牌生产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等违法行

为。 

 

六、对于生产经营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条例》《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根据违法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对于利用食品标签标识制

假售假等严重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不正

当竞争、虚假广告等问题，要移交相关主管部门查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要发挥行业协会作

用，组织开展“清洁标签”行动，加强有关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的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宣传贯彻培训，督促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经营企业对照法律法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开展自查整改。 

 

七、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制定严格周密的工作方案，确定工作要求、实施步骤、治

理重点、检查措施，积极开展监督检查工作。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认真处理消费者的投诉、

举报，督促生产企业改进标签标识，形成合理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

主动公开查处的案件信息，及时通报工作中发现的风险信息和隐患问题，并及时向本级政府和

上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请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将监

督检查工作情况报送总局食监一司。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6 年 12 月 7 日 


